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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304民初6108号
管加进、魏玉蓉:本院受理原告翁星权与被告管

加进、魏玉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304民初6108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6244号

金碧:本院受理原告张思胜与被告金碧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304民初624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8733号

叶瑞津：本院受理的原告汪建与被告叶瑞津加
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审理阶段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15日15时30分
在新桥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8804号

乐清市宸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李卫兵：本
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嘉鼎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乐清
市宸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李卫兵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审理阶段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程序转
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2021年4月15日14时30分在新桥法庭第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2536号

胡加林、陈冬芬、胡志文、林阿丽：本院受理浙江
省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与胡加林、陈冬芬、胡志文、林
阿丽追偿权纠纷追偿权纠纷，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382民初2536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
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5160号

沈杰:原告颜德元与被告沈杰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481民初5160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被告沈杰应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归还原告颜德元借款70000元，并支付逾期
还款利息（以 70000元为基数、自 2019年3 月 16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
年 8月 19日，自 2019年 8月 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即年利率 4.25%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支付代理
费45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6497号

赵明湘:本院受理的原告海宁市荣达服装辅料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481民初6497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赵明湘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海宁市荣达服装辅料有限公司货
款45479.50元，并赔偿自2020年10月14日起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以45479.50元
为基数）。案件受理费942元，减半收取471元，由被告
赵明湘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4585号

黄朝阳：本院受理的原告卢振伟与被告黄朝阳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浙0481民初458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如下：被告黄朝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原告卢振伟货款147175元，并赔偿原告自2020年7
月2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的
利息损失（以147175元为基数）。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44元，
财产保全申请费1295元，合计4539元，由被告黄朝
阳负担。公告费560元，由被告黄朝阳负担（公告费
由原告预缴，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直接支付给原
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袁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591民初1187号

白双银：本院受理的（2020）浙0591民初1187号

原告熊勇水与被告白双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
告知书、上诉案件交费通知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
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
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22民初259号

曹法群、曹月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兴县支行与被告曹法群、曹月红金融
借款合同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复印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告知书、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并告知你们本案将于2021年4月19日上午9点
00分在长兴县人民法院第八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逾期将依法判决。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2民初3599号

赵沁、邓佳烁：本院受理原告张宝贤与被告长兴
源霄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第三人赵
沁、邓佳烁合伙企业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复印件、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告
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表。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并告知你们本案将于2021年4
月21日上午9点00分在长兴县人民法院第八号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逾期将依法判决。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8976号

钟健:本院受理原告楚培培为与被告钟健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送达本院(2020)浙0782民初18976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法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1125破5号

本院根据云和县伏布油茶专业合作社的申请，
于2020年12月31日裁定受理丽水林下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水林下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1年1月12日指定云和树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担任丽水林下公司的管理人。丽水林下公司的债权
人应在2021年2月24日前(节假日、公休日除外),向丽水
林下公司管理人(云和树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系
地址：浙江省云和县城东路70号二楼浙江五楼律师事
务所，联系人：黄河，联系电话：0578-5121681,
15168240219、云和短号658219)申报债权。未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
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丽水林下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丽水
林下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3月10日下午14时30分在云
和县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云和县人民法院

雷盛贵:本院受理原告黄卫增与被告雷盛贵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09:00(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古市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松阳县人民法院

王玉锋、朱立民:本院受理原告周伟华诉你们合
伙协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定于2021年4月27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
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0)浙1126破申4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吴松茂的申请，于2020年11月

27日作出(2020)浙1126破申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受理庆元县成竹竹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竹公司
")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1月11日作出
(2020)浙1126破4号决定书，指定浙江晟耀律师事
务所担任管理人。

成竹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3月15日前(春
节假期期问不接受申报)向管理人(地址:浙江省丽水市
莲郁区括苍路163号4楼;联系人:邱银玲律师;联系电
话:13905886820)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担保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
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成竹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
人应向成竹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3月2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地址:浙江省庆元县深洲街道蒙洲街199号)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庆元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81民初5017号

石军：本院受理原告金建兵与被告浙江兰溪新
江山旅游娱乐度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江山公
司）、毛根芝、石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处无人签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0781民初501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如下：一、被告浙江兰溪新江山旅游娱乐度假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金建兵借款本金
2730000元并支付利息（从2016年12月24日起按月
利率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毛根芝、
石军对上述第一条中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
驳回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未按上述期限履行金钱
给付义务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2858元、财产保全费
5000元，由被告浙江兰溪新江山旅游娱乐度假有限
公司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兰溪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0年12月30日第13版法院公告
栏中，浦江县人民法院（2020）浙0726民初4761
号，开庭时间应为“2021年4月6日上午9:30 ”，特
此更正。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
联合公告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债权资产买卖协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含
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
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1月21日

附： 公告清单 债权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人：李朝晖 韩卫华
联系电话：0571-85774702、0577-85774782
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10月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债权行

中信银行绍兴诸暨支行

中信银行绍兴诸暨支行

中信银行义乌分行

中信银行义乌分行

中信银行台州分行

中信银行萧山支行

中信银行萧山支行

中信银行萧山支行

债务人

浙江七大洲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诸暨市润滑油有限

公司

义乌市芬莉针织实业公司

浙江芬那丝袜业有限公司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杭州华成聚合纤有限公司

浙江华欣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杭州蓝纺纤维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10月1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9信银杭绍诸贷字第811088205710

(2016)信银杭绍诸贷字第811088076387号

(2016)信银杭绍诸贷字第811088062126号

(2016)信银杭绍诸贷字第811088062079号

(2016)信银杭绍诸贷字第811088076385号

银【杭义】字/第【811088162262】号

2017信银杭义乌贷字第811088103194号

银【杭义】字/第【811088201831】号

银【杭义】字/第【811088162263】号

2017信银杭义乌贷字第811088117130号

2019信银杭台贷字第811088202377号

2019信银杭台贷字第811088201950号

2019信银杭台贷字第811088199999号

2019信银杭台贷字第811088200053号

（2016）信银杭临贷字第811088057098号

（2016）信银杭临贷字第811088058626号

（2016）信银杭临贷字第811088060778号

（2016）信银杭临贷字第811088061241号

（2015）信银杭临贷字第811088020731号

（2016）信银杭临贷字第811088038276号

（2015）信银杭临贷字第811088033952号

（2016）信银杭临贷字第811088057931号

（2015）信银杭临贷字第811088025844号

（2015）信银杭临贷字第811088026876号

（2015）信银杭临贷字第811088030345号

（2015）信银杭临贷字第811088034765号

（2016）信银杭临贷字第811088058516号

（2016）信银杭临贷字第811088059028号

（2016）信银杭临贷字第811088060425号

本金

40000000

58800000

28000000

9023560.3

80000000

24928000

0

74720000

0

0

37006000

23398882.29

13000000

1829186.47

14999404.4

6400000

56000000

30000000

0.00

0.00

0.00

35200000.00

0.00

0.00

0.00

0.00

16400000.00

20000000.00

12000000.00

欠息

1704041.52

1526840

727066.67

238586.03

2077333.33

1301615.34

1099205.83

3139785.98

3385435.47

3265263.49

1641696.19

1066311.86

611590.33

86171.67

4928200.07

2085020.23

18061631.23

10110137.68

3833321.31

879475.51

145371.56

10983629.20

790249.66

512254.72

235409.27

162901.14

5117372.70

6219791.00

3706785.71

担保人

戚铁彪（保证）、吴维芳（保证）、戚鸟定（保证）、詹纳英（保证）、诸暨市金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抵押）

浙江雷邦实业有限公司（保证）、何利云（保证）、张佩秀（保证）、浙江省诸暨市润滑油有限公司（抵押）、浙江暨阳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抵押）

浙江芬莉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刘卫高（保证）、刘文玲（保证）、吴永民（保证）、李苏仙（保证）、江苏万晟实业有限公司（保证）、义乌市中杭包装有限公司（保证）、浙江芬那丝针织内衣有限公司（抵押）、刘倩（抵押）、义乌市芬莉针织实业公司（抵押）

浙江芬莉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刘卫高（保证）、刘文玲（保证）、吴永民（保证）、李苏仙（保证）、义乌市中杭包装有限公司（保证）、浙江芬那丝针织内衣有限公司（抵押）、刘倩（抵押）、义乌市芬莉针织实业公司（抵押）

浙江芬莉集团有限公司（保证）、浙江宇舶服饰有限公司（保证）、刘卫高（保证）、刘文玲（保证）、骆建勇（保证）、刘建英（保证）、浙江芬那丝针织

内衣有限公司（抵押）、义乌市芬莉针织实业公司（抵押）

中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保证）、陈德松（保证）、江珍慧（保证）

曹欣羊（保证）、徐兴娟（保证）、杭州华成聚合纤有限公司（抵押）

曹欣羊（保证）、徐兴娟（保证）、杭州萧山美艺花边有限公司（保证）、杭州华成聚合纤有限公司（抵押）

浙江华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保证）、曹欣羊（保证）、徐兴娟（保证）、浙江华欣高科技有限公司（抵押）

曹欣羊（保证）、萧山美艺花边有限公司（保证）

浙江华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保证）、曹欣羊（保证）、浙江华欣高科技有限公司（抵押）

曹欣羊（保证）、杭州萧山美艺花边有限公司（保证）

曹欣羊（保证）、徐兴娟（保证）、杭州萧山美艺花边有限公司（保证）

曹欣羊（保证）、杭州萧山美艺花边有限公司（保证）

曹欣羊（保证）、徐兴娟（保证）、杭州萧山美艺花边有限公司（保证）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聚凡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
依法转让给杭州聚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

公告之日起向杭州聚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相关义务。杭
州聚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聚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7836688、1358828337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杭州聚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单位：人民币元 2021年1月21日

注：1、上表仅列示截至2020年5月20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及利息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杭州聚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或法院确权金额为准。

序号

1

债务人

杭州栋华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

本金

57,859,222.48

欠息

47,793,447.57

连带责任保证人

浙江东华纤维制造有限公司、杭州顺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振亚纺织有限公司、杭州中丽化纤有限公司、浙江圣大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王国珍、沈常明、沈国锋、许华娟

抵押物

抵押物1：杭州振亚纺织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萧山区党山镇大池娄村工业厂房及土地使用权（房产建筑面积20,616.2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31,133.70平方米，最高

额抵押金额5,448万元)；抵押物2：杭州振亚纺织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华瑞中心1幢1701、1702室商业房地产（房产建筑面积1,067.39平方米，土地

使用权面积87.50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金额1,557万元。


